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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山东省（不含青岛）企财险附加扩展特殊责任类

保险（2026 版）条款

投保附加险的条件

第一条 本条款系本保险单约定的主险条款的一般附加险条

款，只有在投保了企财险类主险的基础上，方可投保本附加险。

附加险内容

第二条 在保险期间内，因保险事故导致下列损失和费用，本

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，本保险合同中的下列扩

展费用项目，投保人可选择一项或多项投保，以保险合同载明为

准：

一、盗窃、抢劫（可选）

经双方同意，由于使用暴力手段进出保险标的坐落地址或被

电子监测系统记录的，并经公安部门证明确系盗窃或抢劫行为造

成保险标的的损失，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。但

下列损失，保险人不负责赔偿：

（一）被保险人雇员、家庭成员及寄宿人员直接或间接参与

盗窃及内外串通、故意纵容他人盗窃或抢劫所致的损失；

（二）放置在室外的保险标的遭受的盗窃损失；

（三）保险标的坐落地址发生火灾、爆炸时保险标的遭受的

盗窃损失；

（四）无合格的防盗措施、无专人看管或无详细记录情况下

发生的损失；

（五）营业或工作期间进出库过程中发生的盗窃损失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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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盘点时发现的短缺。

保险人履行赔偿义务后破案追回的保险标的，应由双方协商

处理。如归被保险人，被保险人应将已获赔款退还保险人；对被

追回保险标的的损失部分，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进行赔

偿。

二、 恶意破坏（可选）

经双方同意，由于第三者恶意破坏行为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，

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。但除另有约定外，对作

为建筑物组成部分的玻璃破碎损失，以及盗窃、抢劫导致的损失，

保险人不负责赔偿。

发生本附加条款项下的损失后，被保险人应立即向公安机关

报案。

三、露天存放及简易建筑内财产（可选）

在保险期间内，由于暴风、暴雨、龙卷风、台风、飓风、雷

击、冰雹、暴雪、冰凌、洪水造成的保险合同中列明的存放于露

天或简易建筑内的保险标的的损失，保险人按照本附加险合同的

约定负责赔偿。

被保险人对露天及简易建筑内财产的存放，应符合仓储及有

关部门的规定，并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。

四、玻璃破碎保险（可选）

在保险期间内，在保险单载明的保险标的地址内，作为被保

险建筑物组成部分的玻璃破碎损失及由于该玻璃破碎引起的其他

保险标的的损失，保险人按照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。

五、建筑物外部附属设施（可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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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保险期间内，由于暴风、暴雨、龙卷风、台风、飓风、雷

击、冰雹、暴雪、冰凌、洪水造成保险单载明的保险标的外部的

广告牌、天线、太阳能装置、霓虹灯等的直接物质损失，保险人

按照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。

被保险人保证按相关规范对上述设施进行定期检查并采取合理

的维护措施。

六、水箱、水管爆裂（可选）

在保险期间内，由于水箱、水管因雷击、飞行物体及其他空

中运行物体坠落、高压、碰撞、严寒、高温造成爆裂，致使其本

身损失以及由此引起的其他保险标的损失，保险人按照本附加险

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。

下列原因造成保险标的损失，保险人不负责赔偿：

（一）水箱或水管安装、检修、试水、试压；

（二）水箱、水管年久失修以及未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；

（三）水箱、水管本身的质量缺陷；

（四）临时性管道的爆裂。

七、存货变质（可选）

在保险期间内，本附加险合同扩展承保保险单列明的仓储场

所内中的冷库或冷柜因下列原因导致存放在其内的保险标的变质、

腐烂的损失：

（一）由于冷库或冷柜的自身故障导致温度上升或下降；

（二）由于冷气溢出导致温度上升或下降；

（三）由于主险条款约定的保险责任导致供水、供电、供气

或其他能源中断致使冷库或冷柜停止运行导致温度异常，但保管

人知道或应当知道供应中断的情形除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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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本附加险合同项下的每次事故赔偿金额不超过本保

险单中载明的相应限额。

本附加险合同项下的免赔额以本保险单中载明的免赔额或载明

的免赔率计算的免赔额为准，两者以高者为准。

主险与附加险关系

第四条 凡涉及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，均应采用书面形式。主

险合同与本附加险合同相抵触之处，以本附加险合同为准；本附

加险合同未约定事项，以主险合同为准。主险合同效力终止，本

附加险合同效力亦同时终止；主险合同无效，本附加险合同亦无

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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